市农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2017年

中央财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农业系统各单位，各区农委、财政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精神，按照《农业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中央财政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财发〔2017〕11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集成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17〕28号）要求，为做好2017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天津市2017年中央财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的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市2017年中央财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的实施方案
     市农委                市财政局
                         2017年8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天津市2017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精神，按照《农业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财发〔2017〕11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17〕28号）要求，制订如下方案：

　　一、目标任务

　　支持8个区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提升969名基层农技人员业务能力、建设不少于16个长期稳定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并全面完成《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17〕28号）考核指标中规定的任务。

　　二、工作安排

　　（一）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1.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在蓟州、宝坻、武清、宁河、静海区，每区重点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每个乡镇站安排2万元，为其配备检验设施、试剂耗材及办公用品等，强化乡镇站的条件能力。（此项工作由各有关区农委负责遴选安排）
　　2.乡镇站标识统一项目。为全市50个农业技术推广（含种植业、畜牧兽医、水产、农机）机构配备“中国农技推广标识”、农技推广五项制度展板和农技推广网络图展板。（此项工作委托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采购，由各区农委协助分发并督促张贴使用）
　　　（二）培训农技推广人才

1.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共开展869人次的5天培训，按行业实行分级培训，其中种植业培训358人，畜牧兽医培训261人，水产业培训118人，农机业培训132人。培训对象为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中已登记在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技术人员。要采取公开遴选的程序选拔参训人员。鼓励开展异地培训和到市外交流学习。要建立参训人员培训档案。对于参训人员要求全部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培训费用标准参考《市财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公务员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津财规〔2017〕5号）执行。（此项工作由市农委种植业办、畜牧兽医局、水产办、农机办负责）
2.农技推广人才15天培训。重点围绕蔬菜专业开展100人的为期15天的培训。培训对象为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中已登记在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技术人员。要采取公开遴选的程序选拔参训人员。鼓励开展异地培训和到市外交流学习。要建立参训人员培训档案。对于参训人员要求全部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培训费用标准参考《市财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公务员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津财规〔2017〕5号）执行。（此项工作由市农委和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办公室负责）
（三）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在蓟州、宝坻、武清、宁河、静海、滨海新区6个区，依托财政扶持过的园区、龙头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等项目实施单位，遴选建设18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要求基地的土地使用合同期不少于10年或为自有土地。各区要对基地建设运行制定管理办法。各基地要配备标准尺寸的示范基地标牌，每个基地展示试验4项技术，组织农户观摩2次。为每个基地补助2万元。（此项工作由各区农委负责）
（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
全市共安排1011名技术指导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每名农技指导员指导10户示范户。要求技术指导员年内对示范户的上门指导次数不少于5次，每名农技指导员均需安装使用中国农技推广手机APP并且每月需通过APP报送2条信息，每名农技指导员均需填写技术指导员手册，并指导示范户填写农业科技示范户手册。示范户的遴选应重点向我市市级结对帮扶困难村倾斜，与全市困难村帮扶工作相结合。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按每名技术指导员2000元的标准核定各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经费，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农技员下乡交通费、餐费、信息通信费等，各区农委根据本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实报实销。（此项工作由各区农委负责）
任务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技术指导员数
	指导的示范户数
	安排资金额度

	1
	蓟州区
	156
	1560
	31.2

	2
	宝坻区
	126
	1260
	25.2

	3
	武清区
	208
	2080
	41.6

	4
	宁河区
	92
	920
	18.4

	5
	静海区
	88
	880
	17.6

	6
	新  区
	150
	1500
	30

	7
	东丽区
	35
	350
	7

	8
	津南区
	64
	640
	12.8

	9
	西青区
	50
	500
	10

	10
	北辰区
	42
	420
	8.4

	合     计
	202.2


（五）配备技术指导员手册胸牌、示范户手册
为规范农技推广工作，按照农业部的要求，为技术指导员、农业科技示范户配备技术指导员手册和科技示范户手册，配备技术指导员胸牌。要求要及时填报技术指导员手册、科技示范户手册，在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时佩戴胸牌。（此项工作委托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采购）
（六）农业信息化服务工作
开展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工作，订购网络书屋和农技推广云平台，并组织开展中国农技推广APP的推广工作。（此项工作委托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采购和推动落实）
（七）建立农技推广联盟
全部区依托我市蔬菜或水产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和全市农业技术帮扶工作，吸收本区的专家、市农业系统的专家和本区的企业，建立农技推广联盟，依托联盟开展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和农技推广工作。请各区农委发文明确联盟的构架并抄送市农委。同时，各区农委要督促本区有关单位要指导市场化农技推广服务主体开展推广服务，并对市场化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此项工作由各区农委负责）
三、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农业系统各单位和各区农委要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农技推广工作。要按照本方案的内容，进一步细化本区、本部门工作方案并做好实施工作。本方案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应在2018年11月底前完成。
（二）强化档案管理。对于乡镇农技推广站的条件提升，试验示范基地的遴选、运行，农技人员的培训，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服务等，要加强档案的立档工作，做好工作的痕迹管理。
（三）强化宣传报道。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宣传农技推广工作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农技推广工作氛围。
（四）强化督导交流。承担农技推广工作任务的单位，应于今年12月底前报送当年的工作进展情况，并在任务完成后，报送工作总结情况。对于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要及时协调解决。
　　                          2017年8月28日
附件1

天津市2017年中央财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任务经费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承担单位
	工作内容
	补助标准
	金额

	1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蓟州、宝坻、武清、宁河、静海
	每区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每个乡镇站安排2万元
	20

	2
	乡镇站标识统一项目
	市农委种植业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为全市50个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配备“中国农技推广标识”、农技推广五项制度展板和农推广网络图展板。
	每个站1000元。
	5

	3
	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
	市农委种植业办、水产办、畜牧兽医局、农机办
	培训869名农技推广人员。
	
	224.2

	4
	农技推广人才15天培训
	市农委
	培训100名蔬菜农技推广人员。
	
	76.5

	5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建设
	蓟州、宝坻、武清、宁河、静海、滨海新区
	每区安排3个基地
	每个基地补助2万元
	36

	6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蓟州、宝坻、武清、宁河、静海、东丽、津南、西青、北辰、新区
	共安排1011名技术指导员，指导10110户示范户。
	按人均2000元核定。
	202.2

	7
	配备技术指导员手册胸牌、示范户手册
	市农委种植业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配备示范户手册10110本，技术指导员手册1011本，1011个技术指导员胸牌
	
	6

	8
	农业信息化服务工作
	市农委种植业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订购网络书屋和农技推广云平台，推广中国农技推广APP
	
	26.1

	合计
	596


附件2

天津市2017年中央财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资金拨付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承担单位
	承担单位
	工作内容
	标准
	金额

	1
	蓟州区农委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2
	4

	2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3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156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31.2

	蓟州小计
	41.2

	4
	宝坻区农委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2
	4

	5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6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126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25.2

	宝坻小计
	35.2

	7
	武清区农委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2
	4

	8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9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208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41.6

	武清小计
	51.6

	10
	宁河区农委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2
	4

	11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12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92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18.4

	宁河小计
	28.4

	13
	静海区农委
	乡镇站条件能力提升项目
	建设2个乡镇级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
	2
	4

	14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15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88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17.6

	静海小计
	27.6

	16
	东丽区农委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35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7

	东丽小计
	7

	17
	津南区农委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64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12.8

	津南小计
	12.8

	18
	西青区农委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50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10

	西青小计
	10

	19
	北辰区农委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42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8.4

	北辰小计
	8.4

	20
	滨海新区农委
	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3个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2
	6

	21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安排150名农技推广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0.2
	30

	新区小计
	36

	22
	市种植业办
	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
	种植业培训358人
	
	90.7

	市农委种植业办机关小计
	90.7

	23
	市种植业办-农业技术推广站
	乡镇站标识统一项目
	为全市50个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配备标识、展板、网络图。
	每站1000元
	5

	24
	市种植业办-农业技术推广站
	配备技术指导员手册胸牌、示范户手册
	配备示范户手册10110本，技术指导员手册1011本，1011个技术指导员胸牌
	
	6

	25
	市种植业办-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信息化服务工作
	订购网络书屋和农技推广云平台，推广中国农技推广APP
	
	26.1

	市农委种植业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小计
	37.1

	市农委种植业办合计
	127.8

	26
	市水产办
	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
	水产业培训118人
	
	32.7

	市农委水产办小计
	32.7

	27
	市畜牧兽医局
	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
	畜牧兽医培训261人
	
	65.7

	市农委畜牧兽医局小计
	65.7

	28
	市农机办
	农技推广人才5天培训
	农机业培训132人
	
	35.1

	市农委农机办小计
	35.1

	29
	市农委
	农技推广人才15天培训
	培训100名蔬菜农技推广人员
	
	76.5

	市农委机关小计
	76.5

	合计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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